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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飛揚100」甄選計畫
1、 依據
(1) 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。
(2)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。
(3) 教育部推動戶外教育實施計畫。

2、 緣起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配合教育部103年6月26日發布之「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」，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係以「核心素養」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，為結合戶外教育宣言精神及學校教學實務，期能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精神，爰辦理此計畫，選拔100所執行戶外教育成效良好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，以作示範之效。

3、 目的
(一)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「核心素養」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，期透過戶外教育執行成效良好之學校甄選，並引導發展為以戶外教育為學校本位課程之示範學校，作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推動之示例。
(二)鼓勵各縣市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發展課室外之教學與活動，連結學校內外部資源，形成以戶外教育為導向的特色學校。
(三)展現戶外教育之「跨學校既有系統」的教育作為，其行政規劃、師資專業、課程教學、場域安全、學習成效等，應建立標竿學校之觀摩與導引指標。

4、 辦理單位
(1) 主辦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。
(2) 承辦單位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。

5、 甄選對象
全國公私立高中職暨國民中小學。

六、甄選主題內容
學校最近4年內(103年1月至106年12月)任選下列11項之單一主題或搭配融入兩項以上主題，將實施成果撰寫成參賽方案。
(1) 生態環境教育主題
(2) 探索冒險體驗主題
(3) 文化藝術節慶主題
(4) 山林水域挑戰主題
(5) 人文歷史古蹟主題
(6) 運動休閒遊憩主題
(7) 食農教育實作主題
(8) 在地特色遊學主題
(9) 職業類探索主題
(10) 綜合性創意主題
(11) 其他課室外學習主題

七、甄選格式說明
(1) 名稱：○○縣市（全銜）○○○○○○學校推動戶外教育成果「飛揚100」方案。（副標題：請學校自訂具戶外教學活動形象之標題）。
(2) 內容：
1. 成果摘要：各校針對戶外教育活動成果績效，撰寫400-500字摘要(建議以新聞稿方式呈現、可搭配照片)。
2. 實施理念與目標：闡述戶外教育理念願景，包含戶外教育之置入性、滲透性、深化性之目標論述。
3. 行政規劃與運作： 學校推動戶外教育活動之跨處室行政組職與運作方式，並邁向優質特徵及執行進程。
4. 場域運用與人力：運用校園內部空間、鄰近或遠途戶外教育之場域，以及人力資源。有效統合運用相關資源，包括人力資源、場域資源，進而連結相關創意資源等特性。
5. 安全機制與回饋：依據戶外場域風險與實施程序，建置周延安全措施與支持系統。 
6. 課程內涵與教學：融入相關領域學習與課室外學習內涵，強化學校本位特色課程設計；或規劃連結各項生活創意活動體驗、戶外探索教學之獨立主題課程。
7. 學生學習與活動：呈現各校學生進行戶外學習各種探索體驗活動概況，以及改變學生行為態度，增進學習能力素養之創意活動與表現。
8. 成效分享與行銷：學校實際執行之各項課室外學習活動、型態、方式、創新效益與經驗分享、成效行銷等。
(3) 其他規範：
1. 每方案5,000字至8,000字為原則，並可搭配照片編輯。
2. 每校A4大小15頁至20頁，含封面及封底，直式橫書，左邊裝訂。
3. 各校之美編格式、字體行距大小自行斟酌，但以環保不過度包裝為原則。

八、收件期限及地點
(1) 請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所轄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申請學校於107年2月26日（星期一）前將參賽方案（1式10份）寄達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，再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彙整各校參賽方案後，於107年3月5日（星期一）前以掛號寄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（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62號體育館3樓）戶外教育成果「飛揚100」甄選小組收，本案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(2) 請國立學校附設國民中小學、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全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等申請學校，於107年3月5日（星期一）前將參賽方案（1式10份）以掛號寄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（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62號體育館3樓）戶外教育成果「飛揚100」甄選小組收，本案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(3) 請將參賽方案之電子壓縮檔案寄至指定信箱merryjing0414@gmail.com。
(4) 相關問題請洽本計畫專案助理楊蕙菁小姐，電話：(02)7734-3247。

九、計畫審查
(1) 形式審查：凡送審作品主題須符合甄選規格，如不符合規定者，不予審查。
(2) 評選指標：
1. 學校能具體推動戶外教育之整體規劃策略與跨處室運作執行15％。
2. 學校能充分運用校園內外部之多元特色場域與人力協作資源10％。
3. 學校能建置課室外活動之周延安全措施與後勤支持系統10％。
4. 學校能產出能力素養導向之課程設計與優質課室外學習內涵25％。
5. 學校能展現學生課室外之自主學習與互動共好多樣性活動20％。
6. 學校能創新戶外教育之綜合學習成果與延伸效益分享行銷20％。

十、獎勵方式
本計畫預計錄取名額為100校(實際錄取件數依各組送件數量及計畫內涵，本署保有彈性調整空間)。
(1) 頒發獎牌和獎狀：每校頒發獎牌及團體、個人獎狀。
1. 高中職組：25校(金牌獎10校、銀牌獎15校)。
2. 國中組：25校(金牌獎10校、銀牌獎15校)。
3. 國小組：50校(金牌獎20校、銀牌獎30校)。
(2) 各縣市採積分評比，凡獲金牌獎每校5分、銀牌獎每校3分，未獲獎牌每校1分，累計積分前三名縣市頒發獎牌表揚。
(3) 請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及全國國立、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對飛揚100計畫獲獎學校有功人員，予以敘獎。

十一、相關配合事項
(1) 邀請出席107年5月戶外教育成果飛揚100頒獎典禮授獎，確定日期與地點另行發函通知。
(2) 安排獲獎學校出席記者會、接受雜誌專刊媒體採訪、出版《戶外教育飛揚學校100》專刊及相關場合之研習活動分享案例。
(3) 將聘請學術和實務專家之諮詢輔導委員，接受申請赴各校和場域進行輔導、建置戶外教育學習路線等。
(4) 獲獎學校另擇優依本署「補助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活化課程與教學作業要點」中「協助學校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計畫」予以補助並引導成為以戶外教育作為學校本位課程之示範學校。


	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年公私立高中職暨國民中小學
戶外教育成果「飛揚100」甄選計畫報名表

	學校名稱
	
	校長姓名
	

	方案名稱
	

	組別
	· 高中職組
· 國中組
· 國小組

	個人獎狀
名單
	請依順序提列(至多10人)，本署依計畫甄選結果，據以頒發獎狀，名單經提出後不得更改。
1、 2、        3、         4、         5、        
6、        7、        8、         9、        10、

	聯絡人姓名
	
	職務
	

	手機
	
	Line ID.
	

	E-mail 
	

	主題類別
(可複選)
	· 1.生態環境教育主題
· 2.探索冒險體驗主題
· 3.文化藝術節慶主題
· 4.山林水域挑戰主題
· 5.人文歷史古蹟主題
· 6.運動休閒遊憩主題
· 7.食農教育實作主題
· 8.在地特色遊學主題
· 9.職業類探索主題
· 10.綜合性創意主題
· 11.其他課室外學習主題


【參考示例】:
○○縣市（全銜）○○○○○○學校推動戶外教育成果
「飛揚100」甄選計畫
副標題（請學校自訂具戶外教學活動形象之標題）
1、 成果摘要(400-500字，建議以新聞稿形式撰寫)
2、 實施理念與目標：
3、 行政規劃與運作：
4、 場域運用與人力：
5、 安全機制與回饋：
6、 課程內涵與教學：
7、 學生學習與活動：
8、 成效分享與行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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